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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統籌局通告第 5 /2005 號  

[註：本通告應交—— 

( a )  各資助學校校監及校董—— 備辦；  

( b )  各直接資助 (直資 )學校，按位津貼學校及私立學校的校
監及校董—— 備考及適用者備辦；  

( c )  各組主管—— 備考。 ]  

學校教職員的聘任  

摘要  

 本 通 告 通 知 各 校 監 及 校 董 注 意 有 關 聘 用 包 括 校 長 在 內 的 教 職 員 事

宜，並取代於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六日發出的教育統籌局 (教統局 )通告第
3 2 / 2 0 0 0 號，二零零四年六月七日發 出的教統局通函第 11 8 / 2 0 0 4 號及第
11 9 / 2 0 0 4 號。  

詳情  

批核權限  

2 .  資助學校的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作為學校所有教職員的僱主，在處理
填補職缺或替假事宜上，獲授權自行批核以薪金津貼支薪的教職員的聘用，

但必須遵照《資助則例》的條文及有關通告的規定辦理。然而，學校如擬聘

用校長、直接聘用晉升職級的教員及以英語為母語的臨時英語教師，則仍須

事先獲得教統局的核准。  

3 .   在所有招募及聘任程序上，學校應遵從平等機會的原則及避免涉及

任何形式的歧視。學校亦須留意，如在聘用學校員工時基於某人的性別、婚

姻狀況或懷孕而作出歧視行為，即屬違法。除此之外，學校亦請瀏覽本局

有 關 聘 任 事 宜 網頁 (網址： h t t p : / / w w w. e m b . g o v. h k / a m_ c )，並遵守二零零三
年十二月八日發出的教統局通告第 3 3 / 2 0 0 3 號的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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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任的考慮  

4 .  在考慮聘用教學人員時，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須遵守《教育條例》中
有關教員註冊的規定及《資助則例》內的入職條件。各學校須確保擬聘用的

教職員已符合聘任的最低要求。在聘任持有非本地學歷的教員之前，資助學

校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應確定其受聘教師的學歷，是否等同有關聘任所需的
本 地 學 歷 (請 參 閱 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發 出 的 教 統 局 通 告 第 1 /2005
號 )。在 決 定 聘 用 時 ， 學 校 亦 須 特 別 留 意 本 局 有 關 聘 任 事 宜 網 頁 所 載 述
的 資助及私立學 校「 處 理 教 職 員 聘 用 事 宜 的 注 意 事 項 」。如擬聘用專責人

員，學校可向所屬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徵詢意見。  

5 .  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亦須遵從下列規定：  

( a )  如任何教員將受僱擔任某個在《資助則例》所規定的教職員編制
內的教席，或受僱為期不少於 6 個月，其聘用須由學校的大多數
校董批准；  

( b )  參加了資助小學教師提早退休計劃或教統局教學職系人員提早
退休計劃的教員，在退休日期起，均不得在資助、按位津貼、直

資及官立學校擔任全職或兼職的教席 (包括利用為學校提供額外
教師的政府津貼所產生的教席，但不超過 90 天的日薪兼職工作
除外 )；  

( c )  所有剛開始在小學及中學任教英文 /普通話科的常額教師，必須
達到相關科目的語文能力要求 (請參閱教統局的「教師語文能力
要求」網頁 )；及   

( d )  所有新入職的中、小學中文科及英文科教師，須持有二零零四年
三月十二日發出的教統局通函第 54 /2004 號中有關學術及教師培
訓的資歷 (請參閱教統局的「語文教育研究常務委員會有關語文
教師培訓和資歷的建議」網頁 )。  

校長的聘任  

6 .  聘任校長時除須獲得教統局的批准外，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亦須遵守
詳列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出的教統局通告第 32 /2003 號及二零
零五年四月八日發出的教統局通告第 2 / 2 0 0 5 號有關校長資格認證的要求。
設有法團校董會學校選擇校長時，《教育條例》規定法團校董會，須委出一

個由該會章程所規定的人士所組成的校長遴選委員會。該委員會須從獲提名

的候選人中，以公開、公平及具透明度的方式，選出一位適合的人士。校董

會 /法團校董會須參考「甄選及聘任校長」小冊子。  

http://applications.edb.gov.hk/circular/circular.aspx?langno=2
http://applications.edb.gov.hk/circular/circular.aspx?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about-sch-staff/appointment/index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teacher/qualification-training-development/qualification/language-proficiency-requirement/index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teacher/qualification-training-development/qualification/language-proficiency-requirement/index.html
http://applications.edb.gov.hk/circular/circular.aspx?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teacher/qualification-training-development/training/language-edu/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teacher/qualification-training-development/training/language-edu/
http://applications.edb.gov.hk/circular/circular.aspx?langno=2
http://applications.edb.gov.hk/circular/circular.aspx?langno=2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teacher/qualification-training-development/development/cpd-principals/documents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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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任程序  

7 .  謹將現行有關資助學校聘用教職員的程序，重述如下：  

( a )  學校須遵照《資助則例》的有關條文和本局的有關通告，進行教
職員的聘任、核實其聘用資格及薪金評估工作；  

( b )  學校如擬聘用以薪金津貼支薪的教職員，則應按所聘用人員的類
別填妥聘任教學人員或非教學人員的有關表格，交本局公積金組

或經常津貼組辦理。同時，學校亦需遞交有關表格的副本予所屬

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存檔。上述表格可於本局有關聘任事宜的網

頁下載；及  

( c )  學校毋須向本局遞交聘任表格所列的證明文件副本，但仍須備存
該等副本以供有需要時查核。  

聘書  

8 .  《 教 育 規 例 》 規 定 ， 校 董 會 /法 團 校 董 會 須 簽 發 聘 書 給 授 聘 教 師 ，
列 明 ：  

( a )  服務條件；  

( b )  薪級；以及  

( c )  終止聘用的條件。  

提 供 給 資助及私立學 校 作 參 考 用 的 「 教 師 聘 書 」 及 隨 附 的 「 服 務 條 件 」

以 及 「 應 聘 書 」 樣 本 ， 可 於 本 局 有 關 聘 任 事 宜 的 網 頁 下 載 。  

9 .  學 校 聘 請 教 師 所 訂 的 實 際 條 件 ， 構 成 學 校 與 教 師 之 間 的 私 人 合

約 ， 因 此 ， 本 局 不 可 能 擬 定 一 份 切 合 每 所 學 校 需 要 的 標 準 聘 書 。 學 校

應 按 個 別 情 況 ， 視 乎 需 要 而 將 此 「 聘 書 」 及 隨 附 的 「 服 務 條 件 」 樣 本

加 以 增 刪 。 學 校 亦 宜 在 「 服 務 條 件 」 中 ， 適 當 地 加 入 上 文 第 5 ( c ) ,  5 ( d )
及 6 段 所 提 及 的 條 件 。  

薪金及津貼  

10 .  學校評估教職員的薪金時，可參考由該員前僱主 /以往任職學校所簽
發的服務證明書。為方便新聘用人員的學校進行薪金評估，每當有教職員離

職時，校方應向有關人員發出服務證明書，註明其薪金的詳細資料，包括離
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about-sch-staff/appointment/index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about-sch-staff/appointment/index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about-sch-staff/appointment/index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about-sch-staff/appointment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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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前支取的月薪、薪級點、增薪日期等，以及病假的積存額。本局有 關 聘

任 事 宜 的 網頁亦載有服務證明書的樣本。  

11 .  如 資 助 學 校 的 薪 金 評 估 不 準 確 ， 校 董 會 /法 團 校 董 會 須 作 出 安
排 ， 以 取 回 或 補 付 有 關 教 員 獲 多 付 或 少 付 的 薪 金 。 資 助 學 校 可 獲 發 放

的 薪 金 津 貼 ， 最 終 以 本 局 的 薪 金 評 估 為 準 。 因 此 ， 校 董 會 /法 團 校 董 會
須 確 保 新 聘 用 的 教 員 清 楚 知 道 以 上 安 排 ， 以 及 教 員 須 把 最 後 評 估 而 證

實 多 付 的 薪 金 全 部 退 回。資助學 校 亦 應 告 知 教 員，薪 級 表 上 各 薪 點 的 薪

金 額 會 按 本 局 公 布 而 向 上 或 向 下 調 整 或 凍 結 。  

1 2 .  關 於 現 時 根 據 各 《 資 助 則 例 》 及 本 局 不 時 發 出 的 相 關 通 告 /通 函
而 向 合 資 格 教 師 發 放 的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， 資 助 學 校 須 告 知 有 關 教 師 ， 政

府 會 定 期 檢 討 是 否 繼 續 或 停 止 發 放 這 些 津 貼 ， 以 及 津 貼 額 會 按 本 局 公

布 的 比 率 調 高 、 調 低 或 凍 結 。  

查詢  

13 .  如有疑問，請與所屬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聯絡。在有需要時，本局

將修訂有關聘任事宜網頁的各種參考資料。  

 

 

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  

                葉曾翠卿代行  

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admin/about-sch-staff/appointment/index.html

